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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［摘　要］《毛传》与《左传》、《周官》、《礼记》多有契合，《左传》在汉初流传不广，仅在河间立有博士，《周

官》乃献王搜罗，《考工记》乃献王补苴，至于《礼记》各篇，也主要来源于献王收集的古文《记》。惟有毛苌，身

为河间献王博士，有先睹诸经之便，并采其文以入《毛传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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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〈毛 诗 诂 训 传〉作 者 辨 正》一 文 从 三 方 面 论

证《毛传》的 作 者 乃 河 间 献 王 博 士 毛 苌，大、小 毛

公之分的 说 法 并 不 可 信［１］１５－１７。首 先，汉 初 鲁 申

公“始为《诗 传》”是 在 高 后 当 政 之 际（前１８７—前

１８０），当时申公约略四十余岁。若据三国吴陆玑

《毛诗草木虫鱼鸟兽疏》之说，大毛公曾受业于荀

卿，则 至 文、景 之 际，大 毛 公 年 已 耄 耋，未 必 有 精

力撰写《诂 训 传》。其 次，大、小 毛 公 之 分 的 说 法

始于郑玄（１２７－２００），“鲁 人 大 毛 公 为《诂 训 传》
于其 家。河 间 献 王 得 而 献 之，以 小 毛 公 为 博

士”［２］２６９，然而郑 玄 的 其 他 著 作 如《六 艺 论》、《郑

笺》、《礼记注》、《郑志》中皆仅称毛公，“河间献王

好学，其 博 士 毛 公 善 说《诗》，献 王 号 之 曰《毛

诗》”［３］２８２。其三，荀悦（１４８－２０９）据《汉书》作《汉

纪》，云“赵 人 有 毛 公，为 河 间 献 王 博 士，作《诗

传》，自谓 得 子 夏 所 传”［４］４３０。荀 悦 后 于 郑 玄 仅 廿

余年，并不 区 分 大 小 毛 公，并 以《毛 传》的 作 者 为

河间献王博士毛公。
以上是依 据 典 籍 中 与 毛 公 相 关 的 记 载 来 考

察《毛传》的作 者，本 文 将 通 过《毛 传》与《左 传》、
《周官》等河间古文诸经的文本对比，进一步证成

《毛传》乃毛苌所作。

一、《毛传》与《左传》

《毛诗 序》多 附 会《左 传》史 实［５］，同 样，《毛

传》与《左传》也颇有契合，或直取其文，或间采其

义，条列其重要者如下：

表１　《毛传》与《左传》行文比较

《毛传》 《左传》

干，扞也。

可以制断，公侯之腹心。（《兔罝传》）

天下有道，则公侯能为 民 扞 城，而 制 其 腹 心，乱 则 反 之。（成 公 十

二年）

访问于善为咨，咨事为 诹，咨 事 之 难 易 为 谋，咨 礼 义 所 宜 为 度，亲

戚之谋为询。（《皇皇者华传》）

访问于善为咨，咨亲为询，咨礼为度，咨事为诹，咨难为谋。（襄公

四年）

正直为正，能正人之曲曰直。（《小明传》） 正直为正，正曲为直。（襄公七年）
心能制义曰度。……德 正 应 和 曰 貊。照 临 四 方 曰 明。……勤 施

无私曰类，教诲不倦曰 长，赏 庆 刑 威 曰 君，慈 和 徧 服 曰 顺，择 善 而

从曰比，经纬天地曰文。（《皇矣传》）

心能制义曰度，德正应 和 曰 莫，照 临 四 方 曰 明，勤 施 无 私 曰 类，教

诲不倦曰长，赏庆刑威 曰 君，慈 和 徧 服 曰 顺，择 善 而 从 之 曰 比，经

天纬地曰文。（昭公二十八年）
“不僭不滥”，赏不僭，刑不滥也。（《殷武传》） 善为国者，赏不僭而刑不滥。（襄公二十六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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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表１中，《兔 罝 传》训“干”为“扞”，与《左 传》
同，“可以制断，公侯之腹心”乃误用《左传》“制其

腹心”［６］４５；至于《皇皇者华》、《小明》、《皇矣》、《殷

武》传文更与《左传》完全一致。
不仅如 此，与 鲁、韩、齐 三 家《诗》相 比，《毛

传》与《左 传》在 风 格、制 度 以 及 具 体 诗 义 的 阐 释

方面有着更多关联性。
首先，相对 于 三 家《诗》，《毛 诗》迷 信 色 彩 较

淡。《大雅·生民》述及周始祖后稷诞生之事，其

中有“履帝武 敏 歆”句，《毛 传》释“帝”为“高 辛 氏

之帝”，亦 即（姜 嫄）“从 于 帝 而 见 于 天”。三 家

《诗》则 不 然，《郑 笺》不 依《毛 传》而 改 从 三 家，
“帝，上 帝 也。……祀 郊 禖 之 时，时 则 有 大 神 之

迹，姜 嫄 履 之，足 不 能 满，履 其 拇 指 之 处，心 体 歆

歆然……后 则 生 子 而 养，长 名 之 曰 弃”。据 许 慎

《五经异义》，“《诗》齐鲁韩、《公羊春秋》说圣人皆

无父感天而生，《左氏》说圣人皆有父”［２］５２９。
其次，关 于 版 筑 的 形 制，《小 雅·鸿 雁》传：

“一丈为板，五 板 为 堵。”据 许 慎《五 经 异 义》所 引

《左氏》说：“一 丈 为 板，板 广 二 尺。五 板 为 堵，一

堵之墙，长 丈 高 丈。三 堵 为 雉，一 雉 之 墙，长 三

丈，高 一 丈。”［７］１７１６《毛 传》与《左 氏》说 一 致。相

反，据《五 经 异 义》所 引《韩 诗》说，“八 尺 为 板，五

板为堵，五堵为雉。板广二尺，积高五板为一丈，
五堵为雉，雉长四丈。”《公羊传》定公十二年：“五

板而 堵，五 堵 而 雉，百 雉 而 城。”何 休《解 诂》云：
“八尺曰板。”《韩诗》说与《公羊》说不仅堵与雉的

换算关系相同，板的具体长度也一样。
在具体诗义的理解上，《毛传》与《左传》也往

往符合。《邶 风·柏 舟》“威 仪 棣 棣，不 可 选 也”，
《毛传》：“棣 棣，富 而 闲 习 也。物 有 其 容，不 可 数

也。”《左 传》襄 公 三 十 一 年 北 宫 文 子 引 此 诗，并

谓：“言 君 臣、上 下、兄 弟、内 外、大 小 皆 有 威 仪

也。”尽管两者文辞上有差异，但皆以之为褒。三

家《诗》则 恰 相 反，刘 向《列 女 传·贞 顺》载《邶

风·柏舟》诗事，其末云：“《诗》曰：‘威仪棣棣，不

可选也。’言其左右无贤臣，皆顺其君之意也。”刘

向乃楚元王之后，家学《鲁诗》，而以该句为贬辞。
《毛传》与《左传》相合的原因，可从两者的授

受源流中 得 到 解 释。关 于《毛 诗》的 传 承 谱 系，
《汉书·儒林传》云：

毛公，赵人也，治《诗》，为河间献王博

士，授同国贯长卿。长卿授解延年。延年

为阿武令，授 徐 敖。敖 授 九 江 陈 侠，为 王

莽 讲 学 大 夫。由 是 言《毛 诗》者，本 之

徐敖。［８］卷 八 八，３６１４

《左传》在两汉的流传情形，《汉书·儒林传》也记

载甚详：
汉兴，北平 侯 张 苍 及 梁 太 傅 贾 谊、京

兆尹张敞、太 中 大 夫 刘 公 子 皆 修《春 秋 左

氏传》。谊为《左氏传》训故，授赵人贯公，
为河间献王博士，子长卿为荡阴令，授 清

河张禹长子。
两相 对 比，毛 公、贯 公 同 列 河 间 献 王 之 庭，分 职

《毛诗》、《左 氏 春 秋》博 士，且 贯 公 之 子 贯 长 卿 兼

为《左 传》、《毛 诗》谱 系 中 的 重 要 人 物。可 以 想

见，汉初河间王国内研习《毛诗》、《左传》的学者，
尤其是毛公、贯 公 的 关 系 当 甚 为 密 切，故《毛 传》
于《左传》多所取材。

二、《毛传》与《周官》

王国维曾论及《毛传》的作者问题，他认为毛

亨、毛苌二说并是，“盖‘故训’者，大毛公所作，而

‘传’则小毛公所增益也”［９］１１２５。王国维的依据是

《毛传》中“言 典 制 义 理 者”多 用《周 官》，“《周 官》
一书，得于河间，不独汉初齐鲁诸儒皆未之见，即

周秦人 著 书，亦 未 有 征 引 一 二 者。大 毛 公 鲁 人，
又亲受《诗》于 荀 子，是 生 于 周 秦 之 间，何 缘 得 见

《周官》而引之”［９］１１２６？

如王国维所言，《毛传》确实多取《周官》之文：
表２　《毛传》与《周官》行文比较

《毛传》 《周官》

冬献狼，夏献麋，春秋献鹿豕群兽（《驷驖传》） 冬献狼，夏献麋，春秋献兽物（《天官·兽人》）
昏礼纯帛不过五两（《行露传》）

三十之男，二十之女，礼 未 备，则 不 待 礼 会 而 行 之 者，所 以 蕃 育 人

民也（《摽有梅传》）

令男三十而娶，女二十而嫁……中春之月，令会男女。于是时也，

奔者不禁……司男女之 无 夫 家 者 而 会 之。嫁 子 娶 妻，入 币 纯 帛，

无过五两。（《地官·媒氏》）
尝之日涖卜来岁之芟，狝 之 日 涖 卜 来 岁 之 戒，社 之 日 涖 卜 来 岁 之

稼（《生民传》）

尝之日，莅卜来岁之芟；狝之日，莅卜来岁之戒；社之日，莅卜来岁

之稼（《春官·肆师》）

天子之弓，合九而成规（《行苇传》）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（《夏官·司弓矢》）

新国则杀礼也（《公刘传》） 凡礼宾客，国新杀礼（《秋官·掌客》）

黑与青谓之黻，五色备谓之纟肃（《终南传》）白与黑谓之黼（《采菽传》） 白与黑谓之黼，黑与青谓之黻，五采备谓之绣（《考工记·画缋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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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问题 在 于，《周 官》一 书，是 否 如 王 国 维 所 说

的“得于河间”？据《汉书·河间献王传》，献王修

学好古，实事求是，从民间所得皆古文先秦旧书，
“《周官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》、《礼 记》、《孟 子》、《老 子》
之属”［８］卷 五 三，２４１０。《隋 书·经 籍 志》亦 载“汉 时 有

李氏得《周官》……上于河间献王，独阙《冬官》一

篇。献王购以 千 金，不 得，遂 取《考 工 记》以 补 其

处，合 成 六 篇，奏 之”［１０］卷 三 二，９２５。由 此，《周 官》乃

河间献王从民间收得，亡阙的《冬官》也是献王以

《考工记》补之。
然而，也 有 与《汉 书》、《隋 书》不 同 的 记 载。

《礼记·礼器》孔颖达疏：
《周官》……经秦焚烧之后，至汉孝文

帝时求得此 书，不 见《冬 官》一 篇，乃 使 博

士作《考工记》补之［１１］１４３５。
孔颖达的说法不知何所凭据，惟《汉书·艺文志》
载：“六国之 君，魏 文 侯 最 为 好 古，孝 文 时 得 其 乐

人窦公，献 其 书，乃《周 官·大 宗 伯》之《大 司 乐》
章也。”［８］卷 三 〇，１７１２故清儒孙诒让斥孔《疏》为“此尤

缪悠之说，绝无根据者也”［１２］５。
又据贾 公 彦《序〈周 礼〉废 兴》引 马 融《周 官

传》：
秦自孝公 已 下，用 商 君 之 法，其 政 酷

烈，与《周 官》相 反，故 始 皇 禁 挟 书，特 疾

恶，欲绝灭之，搜求焚烧之独悉，是以隐藏

百年。孝 武 帝 始 除 挟 书 之 律，开 献 书 之

路，既出于山岩屋壁，复入于秘府，五家之

儒莫 得 见 焉。至 孝 成 皇 帝，达 才 通 人 刘

向、子歆校 理 秘 书，始 得 列 序，著 于《录》、
《略》。然亡其《冬官》一篇，以《考工记》足

之。时众儒并出，共排以为非是［１３］６３５－６３６。
尽管孙诒让称誉此说“隐显原流，最为综析，

且去古未远，当得其实”［１２］５，但其中也颇有纰漏。
首先，马融称“孝武帝始除挟书律”，然据《汉书·
惠帝纪》，惠 帝 四 年（前１９１）即 已 诏 令“除 挟 书

律”［８］卷 二，９０。其次，《七略》中虽著录《周官》，但 哀

帝时期 刘 歆 所 欲 争 立 的 古 文 经 中 并 不 包 括《周

官》，因此 马 融 所 谓 众 儒“共 排 以 为 非 是”乃 不 实

之词［１４］１６１。由此，马融所谓刘向、歆父子以《考工

记》补《冬官》之阙并不足信。
马融、孔颖达之说既不足凭，当以《汉书·河

间献王传》、《隋 书·经 籍 志》的 记 载 为 正。西 汉

时期，《周官》的 流 传 并 不 广，然 在 重 视 古 文 经 典

的河间王 国 应 是 另 一 番 景 象。《汉 书·艺 文 志》
云：“（献王）与 毛 生 等 共 采《周 官》及 诸 子 言 乐 事

者，以作《乐记》。”［８］卷 三 〇，１７１２虽不能遽断“毛生”即

献王博士毛 公，然 而 可 以 肯 定 的 是，由 于 献 王 的

倡导，河间儒者对《周官》的研习应颇为盛行，《毛

传》多采《周官》也是情理中事。

三、《毛传》与《小戴礼记》

《小戴 礼 记》即 今 之《礼 记》，与《毛 传》也 多

相合：

表３　《毛传》与《小戴礼记》行文比较

《毛传》 《小戴礼记》

古者女师教以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。祖庙未毁，教于公宫三月。

祖庙既毁，教于宗室（《葛覃传》）

是以古者妇人先嫁三月，祖庙未毁，教于公宫。祖庙既毁，教于宗

室。教以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（《昏义》）

祭有畀煇、胞、翟、阍、寺者，惠下之道（《简兮传》） 夫祭有畀煇、胞、翟、阍者，惠下之道也（《祭统》）

公侯有辟，公亲素服，不举乐，为之变，如其伦之丧（《东山传》） 公素服不举，为之变，如其伦之丧（《文王世子》）

君子将營宫室，宗庙为先，厩库为次，居室为后（《緜传》） 君子将营宫室，宗庙为先，厩库为次，居室为后（《礼记·曲礼下》）

乐以强教之，易以说安之。民皆有父之尊，有母之亲（《泂酌传》） 凯以强教之，弟以说安之……使民有父之尊，有母之亲（《表记》）

为人君止于仁，为人臣 止 于 敬，为 人 子 止 于 孝，为 人 父 止 于 慈，与

国人交止于信（《抑传》）

为人君止于仁，为人臣 止 于 敬，为 人 子 止 于 孝，为 人 父 止 于 慈，与

国人交止于信（《大学》）

　　至于两者相合的原因，需要从《礼记》的编纂

年代及材料来源讲起。《礼记》的编纂年代，学界

众说纷纭。郑玄《六艺论》云：

今 礼 行 于 世 者，戴 德、戴 圣 之 学 也

……戴德传《记》八十五篇，则《大戴礼》是

也。戴圣 传《礼》四 十 九 篇，则 此《礼 记》

是也［１１］１２２６。

《隋书·经 籍 志》也 记 载 戴 德、戴 圣 分 纂 大、小 戴

《礼记》，但与《六艺论》又有不同：
汉初，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

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，时亦无传之者。
至刘向考校经籍，检得一百三十篇，向因第

而序之。而又得《明堂阴阳记》三十三篇、
《孔子三朝记》七篇、《王史氏记》二十一篇、
《乐记》二十三篇，凡五种，合二百十四篇。
戴德删其烦重，合而记之，为八十五篇，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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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《大戴礼》。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，为四

十六篇，谓之《小戴记》。汉末，马融遂传小

戴之学。融又定《月令》一篇、《明堂位》一

篇、《乐记》一篇，合四十九篇。而郑玄受业

于融，又为之注［１０］卷三二，９２５。
《隋志》以为《月令》、《明堂位》、《乐记》三篇非《小

戴礼记》原有，乃东汉马融所增。此说之谬，清人

论述甚详［１５］２６５，兹不赘述。
当代学者洪业著《礼记引得序》，精研清人的

成果，详考 两 汉 礼 学 之 源 流，认 为 二 戴《礼 记》成

书于东 汉。其 理 由 主 要 是：戴 德、戴 圣 乃 西 汉 今

文礼学 经 师，若 编 纂《礼 记》，必 不 收 古 文《礼》、
《记》，然大、小戴《礼记》中赫然有古《礼》之内容，
“然《奔丧》、《投壶》皆逸礼也。大戴亦后仓弟子，
奈何自破家法，收用逸礼？……然则大戴并未尝

纂集后汉所流行之《大戴礼》也。大戴不曾为之，
小戴更何 从 而 删 之 哉”［１６］４７？洪 业 夸 大 了 西 汉 的

今古文之争，杨天宇辨析甚明，“古文经的提出以

及今古文之争，发生在哀帝建平元年刘歆奏请朝

廷为 古 文 经 立 博 士 之 后……生 当 武、宣 时 期 的

大、小二戴所抄辑的《礼记》，混有古文经记，并不

足为奇”［１７］１２。
事实上，《汉志》虽未著录大、小戴《记》，然刘

向、歆父子 的 确 见 过《大 戴 礼 记》。《史 记·五 帝

本纪》司马贞《索隐》引刘向《别录》［１８］卷 一，４：
孔子见鲁 哀 公 问 政，比 三 朝，退 而 为

此记，故 曰《三 朝》，凡 七 篇，并 入《大 戴

记》。
又，《三 国 志·蜀 志·秦 宓 传》裴 松 之 注 引 刘 向

《七略》［１９］卷 三 八，９７４：
孔子三见 哀 公，作《三 朝 记》七 篇，今

在《大戴礼》。
既然刘向、歆见过《大戴礼记》，亦应见过《小

戴礼记》。然《别 录》并 未 著 录 两 书，而 是 将 各 篇

记重 新 分 类，归 于“通 论”、“制 度”、“明 堂 阴 阳

记”、“丧服”、“世子法”、“祭祀”、“子法”、“乐记”、
“丧服之 礼”、“吉 礼”、“吉 事”等 条 目 之 下。郑 玄

著《三礼 目 录》，于《礼 记》四 十 九 篇 之 篇 名，一 一

标明其在《别录》中属何类：《曲礼》，“此于《别录》
属‘制度’”，《文 王 世 子》，“此 于《别 录》属‘世 子

法’”等等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礼类著录有：《记》百

三十一 篇；《明 堂 阴 阳》三 十 三 篇；乐 类 著 录 有：
《乐记》二 十 三 篇。笔 者 认 为，四 十 九 篇 之 记，除

了属于“明 堂 阴 阳 记”、“乐 记”的 两 类，其 余 大 部

属于“《记》百三十一篇”。《奔丧》、《投壶》两篇例

外，属于“礼古经”，即便如此，也在献王收集的古

文旧书之 列。“《记》百 三 十 一 篇”，班 固 注 曰“七

十子后 学 者 所 记”［８］卷 三 〇，１７０９，亦 即《隋 书·经 籍

志》所载，“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

一百三十一篇，献 之。时 亦 无 传 之 者。至 刘 向 考

校 经 籍，检 得 一 百 三 十 篇，向 因 第 而 序

之”［１０］卷 三 二，９２５。尽管刘向所考校篇数与献王所得

之数略有不同，但大致不差。
有些学者 认 为，除 了 河 间 王 国，古 文 记 另 有

一起源地：孔壁。依据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
武帝末鲁 共 王 坏 孔 子 宅 欲 以 广 其 宫

而得古文尚 书 及 礼 记 论 语 孝 经 凡 数 十 篇

皆古字也。
然上述引 文 中 的“礼 记”与 献 王 收 集 的 古 文 记 并

不一 样，孔 壁 “礼 记”乃 谓 “《礼 古 经》五 十 六

卷”［９］３２４，“‘礼’谓本经，‘记’谓附经之记也”［９］３２３。
这从其他 有 关 孔 壁 古 文 的 记 载 中 也 可 以 得 到 证

实，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：
及鲁恭王 坏 孔 子 宅，欲 以 为 宫，而 得

古文于坏壁之中，逸《礼》有 三 十 九，《书》
十六篇。

可见，孔壁古文中有古逸《礼》、古文《尚书》，而没

有古文记。
再看“明 堂 阴 阳 记”与“乐 记”。“明 堂 阴 阳

记”的来 源，《隋 书·经 籍 志》记 载 甚 明，“河 间 献

王好古爱 学……又 得《司 马 穰 苴 兵 法》一 百 五 十

五 篇，及 《明 堂 阴 阳 》之 记，无 敢 传 之

者”［１０］卷 三 二，９２５。《乐 记》的 编 纂 年 代 及 作 者，学 界

则颇有争议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：
武帝时，河 间 献 王 好 儒，与 毛 生 等 共

采《周 官》及 诸 子 弟 言 乐 事 者，以 作《乐

记》，献八佾之舞，与制氏不相远。其内史

丞王定传 之，以 授 常 山 王 禹。禹，成 帝 时

为谒者，数 言 其 义，献 二 十 四 卷 记。刘 向

校书，得《乐记》二十三篇，与禹不同，其道

寖以益微。
对于这段记载，学界大致有两种解释。其一，《乐

记》与《王禹记》是 不 同 的 两 本 书，《王 禹 记》乃 献

王所作、王 禹 所 传 者，刘 向 所 校《乐 记》的 作 者 为

战国初期的公孙尼子［２０］。该说的主要依据是《隋

书·音乐志》所引梁沈约的《奏答》“《乐记》取《公

孙尼 子》”［１０］卷 一 三，２８８，以 及 唐 张 守 节《史 记 正 义》
“《乐记》者，公 孙 尼 子 次 撰 也”［１８］卷 二 四，１２３４。其 二，
《乐记》与《王禹记》只篇数微异，实为同一书的不

同版本，其作者为献王及河间儒生［２１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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窃以为，《乐 记》、《王 禹 记》当 为 两 本 不 同 的

书，故《汉 书·艺 文 志》乐 类 分 别 予 以 著 录，“《乐

记》二十三篇；《王禹记》二十四篇”［８］卷 三 〇，１７１１。而

且，《乐记》的编者应为河间献王，而非公孙尼子。
首先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明载献王“作《乐记》”，“刘

向校书，得《乐 记》”，两 者 不 应 有 别。其 次，沈 约

《奏答》“《乐记》取《公孙尼子》”之前尚有一段话，
“至于汉 武 帝 时，河 间 献 王 与 毛 生 等 共 采《周 官》
及诸子 言 乐 事 者，以 作《乐 记》。……刘 向 校 书，
得《乐 记》二 十 三 篇”［１０］卷 一 三，２８８，与《汉 书·艺 文

志》相同，说明沈约并不否认《乐记》乃献王所作。
复次，《别 录》载 有《乐 记》二 十 三 篇 之 篇 名，《窦

公》居二十三［１１］１５２７。据《汉 书·艺 文 志》，汉 文 帝

时窦公献《周官·大宗伯》之大司乐章，若《乐记》
果为战国 初 公 孙 尼 子 所 作，《窦 公》篇 无 由 入 内。
至于今本《乐记》与 残 存 的《公 孙 尼 子》有 相 同 之

处，乃是河间献王采后者以入《乐记》。
由上，既然戴圣编纂《小戴礼记》的材料主要

取自河间献王收集的古文记，且《明堂阴阳记》为

献王所得，《乐 记》乃 献 王 及 河 间 儒 生 所 作，那 么

《毛传》与《礼记》多有契合便可以得到合理解释。
综而言之，《毛传》多取材于《左传》、《周官》、

古文《记》，《左 传》在 汉 初 流 传 不 广，仅 在 河 间 被

立为博士；《周 官》由 献 王 搜 集，并 以《考 工 记》补

《冬官》之阙；《小戴礼记》的编纂也主要取材于河

间古文 记。惟 有 毛 苌，身 为 河 间 献 王 博 士，有 先

睹河间古文 诸 经 之 便，并 能 够 采 诸 经 以 作《毛 诗

诂训传》。据《汉 书·河 间 献 王 传》，献 王 于 景 帝

前二年（前１５５）立，卒于武帝元光五年（前１３０），
廿余年间，河 间 献 王 推 崇 古 学，奖 掖 儒 者，“筑 日

华宫，置客馆二十余区，以待学士，自奉养不踰宾

客”［２２］卷 四，２９，学者之间的交流较为充分，这为西汉

初期古文 经 典 的 研 习 及 传 播 提 供 了 一 个 很 好 的

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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